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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与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审议程序及签署情况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7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智莱科技有限

公司拟与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

的议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2019年 6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

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拟与咸宁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28）。 

2019 年 7月 5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拟与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的议案》，并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

32）。 

近日，公司收到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已与

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以下

简称“合同”、“本合同”）。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乙方项目投资总额为 3 亿元（含固定资产和知识产权，不含流动资产），

主要生产和经营范围为电子存包柜、智能快件箱等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的生产销

售以及配套产业建设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6亿元，乙方的总年税收

不低于 4000万元。 

2、项目在甲方给乙方下达《项目开工通知书》后首期 12 个月内建成投产。 

3、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150 亩（以咸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用地红线

图图示面积为准），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最高为五十年，按不

动产权登记证书记载的时间起算。 

4、通过参加“招拍挂”方式取得项目用地，具体价格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为准。 

5、本合同订立后 10日内，甲方协助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将项目用地红线图交

付给乙方，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土地。 

6、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湖北智莱科技有限公司拟在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厂，本合同的正

式签署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和公司的后期发展提供了保障，有利于促进公司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因不可抗力和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

有可能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工业项目招商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月 10日      


